
证券代码:00078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江证券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07 

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

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 

日前，中国证监会湖北监管局（以下简称湖北证监局）下发了《关

于对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的次数监管

措施的决定》（[2016]1 号），认为公司在开展研究报告业务时，存在

内部控制不完善的情形，违反了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

条关于“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与内

部控制制度，防范和控制风险”的规定。根据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

例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湖北证监局责令公司在 2016 年 2 月 1 日至 2017

年 1 月 31 日期间，每 3 个月对公司研究报告业务增加一次内部合规

检查，并在每次检查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湖北证监局报送合规检查报

告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上述要求，对研究报告业务进行内部合规检查，

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。 

特此公告 

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




